
龙岗坪地广东源秋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2·5”
一般物体打击亡人事故防范和整改措施落实

情况评估报告

2025 年 2 月 5 日 11 时 23 分许，坪地街道六联社区鹤鸣西

路 10 号 9 号厂房发生一起一般物体打击事故，造成 1 人死亡。

为深刻吸取事故教训，充分发挥事故惩戒和警示作用，根

据《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关于印发生产安全事故防范和整改措

施落实情况评估办法的通知》（安委办〔2021〕4 号）和市安委

办的工作部署要求，区安委办决定对该事故防范和整改措施落

实情况开展“回头看”评估，重点对《龙岗坪地广东源秋新能

源科技有限公司“2·5”一般物体打击亡人事故调查报告》提

出的事故责任追究和整改措施落实情况进行评估。现将评估情

况报告如下：

一、评估工作组织及开展情况

由龙岗区安委办牵头，组织相关单位形成评估工作组。工

作组依据《事故调查报告》，通过查阅资料、现场核查、人员

问询等方式，重点梳理评估了事故责任追究落实情况、事故发

生单位整改措施落实情况以及相关职能部门和街道社区监管职

责履行情况。评估过程中发现的问题已及时向责任单位反馈，

并要求限期整改。本报告在综合评估工作基础上形成。

二、事故责任人员责任追究落实情况

广东源秋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主要负责人张某，已按照《



事故调查报告》的建议对其处理。经核查，已对张秋通报批评

的处罚。

三、事故责任单位责任追究落实情况

广东源秋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已按照《事故调查报告》

的建议对其处罚。经核查，已按时缴纳罚款。

四、事故责任单位整改措施落实情况

广东源秋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已按照《事故调查报告》要

求提出的事故防范措施建议，认真落实了各项事故整改措施：

一是已组织人员进行事故警示教育。二是已全面梳理本单位的

安全管理体系，制定安全生产责任考核办法，并确保全员安全

责任制落实到位。三是已根据设备情况，结合操作手册完善安

全规章管理制度和操作规程。四是已创建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和

隐患排查治理双重预防工作机制，结合作业现场建立风险和隐

患清单，并制定相应的管控和防范措施。五是已立即组织全员

进行安全教育培训，并对受教育人员进行考核，确保培训效果。

六是已按照规定到政府监管部门办理设备迁移备案手续，确保

流转叉车与监管同步。

五、事故发生地相关部门汲取事故教训，强化整改措施落

实情况

（一）市生态环境局龙岗管理局已按照《事故调查报告》

要求提出的事故防范措施建议，认真落实了各项事故整改措施：

一是已厘清一般工业固废收运处置单位底数，明确监管职责任

务，深化与应急、商务、市监等部门沟通协调，抓好行业内特



种设备的安全管理工作，形成监管合力。二是已实施培训与考

核并举,聚力提升收运服务能力和安全管理能力,不断强化一般

工业固体废物收运处置单位的安全管理工作。三是已深入开展

安全生产治本攻坚，结合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工作部署,

压实企业主体责任,重点督促落实危险作业、外包作业安全管理

有关规定,指导企业做好风险辨识、隐患排查和应急管理,防范

化解重大安全风险。

（二）深圳市龙岗区商务局已按照《事故调查报告》要求

提出的事故防范措施建议，认真落实了各项事故整改措施：一

是已高标准严要求开展日常监管，对全区回收站安全生产过程

和街道落实监管情况进行抽查督查，不定期组织相关执法部门

进行联合执法检查，以更高的标准、更严的要求常态化开展再

生资源回收站点的日常监管。二是已开展专项整治部署，立即

会同各执法部门及各街道对全区再生资源回收站点开展特种设

备专项整治行动，全面摸清回收站点叉车、铲车、抱车以及起

重设施等特种设备底数，重点排查特种设备使用单位是否严格

执行“三落实、两有证、一检验、一预案”等规定。三是已打

通与市监部门协同管理通道，建立行业特种设备的长效管理机

制。

（三）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龙岗监管局已按照《事故调查报

告》要求提出的事故防范措施建议，认真落实了各项事故整改

措施：一是已切实履行特种设备安全监督管理职责，做好辖区

内特种设备安全管理的统筹工作。二是已立即组织开展摸底排

查工作，摸清辖区内叉车加装属具的底数,制定加装属具叉车安



全检查清单和操作规范,填补标准空白。三是已上报市市场监督

管理局，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组织各区建立跨区域联合监管机

制，针对异地叉车实施双控模式。四是已建立跨部门协同机制，

由市场监管部门牵头,行业主管部门和街道参加，实现信息共享，

协同治理。五要加强对加装属具和异地使用叉车的教育宣传工

作。

六、存在问题

综合评估情况，本次事故相关责任人员的行政处罚已执行

到位；事故发生单位针对事故暴露出的问题，已采取一系列整

改措施，取得一定成效。但部分企业主体责任缺失、行业标准

不完善、流动作业叉车监管难度大等问题依然存在，工业固废

处置企业长效监管机制仍需进一步强化。

七、工作建议

一是全面压实企业主体责任，强制落实安全培训与防护标

准，建立内部违章追责机制，补齐安全管理短板。二是完善行

业标准，明确加装属具叉车的性质认定规则，建立流动作业叉

车跨区域登记报备制度，强化市场监管部门前端延伸监管，破

解流动作业叉车监管难题。三是加强工业固废处置企业检查指

导，实施分类精准指导。四是开展联合专项检查，建立常态化

指导服务机制，消除行业监管盲区。

八、评估意见

经评估后认为，各单位均能依据区政府批复意见，对有关

责任单位及责任人员作出相关处理，未发现不按规定落实责任

追究的问题。各单位均能认真汲取事故教训，按照事故调查报



告的要求建章立制，落实事故各项责任追究和整改措施，有效

提升了安全管理水平。各被评估单位基本落实了事故调查报告

责任追究和整改措施要求。


